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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業務資料 

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發出有關出售事項之通函 (「該通函」)。除另有界

定者外，本公告所採用之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有相同涵義。 

 

本集團原計劃使用從出售事項所得之淨款項於派發特別股息後約668.3百萬港元，其中約

480.0百萬港元用作醫療業務及其相關潛在投資之擴展資本（「醫療業務款項」）；約120.0

百萬港元用作可受惠於中國老年人口增加及健康意識漸強之其他業務範疇之投資機會；及約

68.3百萬港元用作一般營業資金。於過去數月，本公司已致力於發掘有關醫療業務之潛在投

資或收購機會。然而，並無發現合適之機會。 

 

按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所公布之全年業績公布內就本公司前景所披露，鑒於董事

擁有扎實的金融知識及背景以及本公司的充裕現金水平，董事認為本公司目前適宜採取積極

行動產生即時收入，並將本公司之業務組合擴展至其他業務範疇，包括貿易、放貸業務以及

其他金融及物業投資及發展。經董事商議後，為使業務機遇多元化，本公司擬從醫療業務款

項中從新分配約300.0百萬港元用作上述醫療業務以外之業務。 

 

董事局認為此從新分配乃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請注意，上述最新資料載有可能會或不會落實之若干業務發展、計

劃及意向。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及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隆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英源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黃英源先生、黃琛凱先生、陳俊傑先生及黎健聰先生；及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麥光耀先生、葉建新先生及陳世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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